
匕京建筑志系列丛书(，六)竺竺

北京城市建设开发集团
总公司志
1 9 7 7—1 9 9 5

北京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总公司编



(京)新登字035号

本书为北京建筑志系列丛书之一，系北京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总公司首

次编纂的企业志，综合反映该集团总公司及所属企业和事业单位在生产经

营，政治思想，企业管理，科学技术、文化生活诸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全

书除概述、大事记外共分五篇：第一篇组织机构，第二篇开发建设，第三

篇企业管理与监督，第四篇党群工作，第五篇文选。

责任编辑胡永旭

北京建筑志系列丛书(六)

北京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总公司志

(1977—1995)、

北京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总公司编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兴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16印张；

1997年4月第一版

27％插页t 24字数。660千字

1997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定价：82．00元

!墨里盟!：!!；：QiQ生；二!
TU·2379(8226)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100037)



《北京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总公司志》

编纂委员会

主任：许昌煜

副主任：高久长赵康

委员：赵丙珍倪天祚张振国

李建强许健杨斌

徐荫培张明华 ．，

主 编

副主编

特邀编辑

编 辑

编 辑。部

赵康

张剑平．张文辉
黄重光

梁倩王兵



4

张文辉

郎亚萍

臧玉增

童加旺

王金粱

薛启功

苏 平

任跃杰

李世明

陈友仁

侯都生

袁高生

韩之湘

主要撰稿人

张剑平

白宝玲

任建生

高瑞亨

王玉龙

李秀珍

曹悦红

张祥

张继武

盈力

王世良

刘成棣

郭士友

(排名不分先后)

黄重光

赵辉

马桂兰

赵宗发

梁万生

郭艳云

王惠莉

张培成

刘 洁

毕毓健

辛继军

付振强

李成泉

梁倩

梁宏

洪 亮

尹燕群

付绍勇

杨蕊琴

付国珍

闫全庄

李凯

王敬伦

刘盼喜

张碧深

王兵

何金玉

商正

张离蓉

倪志仁

韩宗礼

杨立清

王宝华

周晓敏

张书琪

李莉珍

王淑珍

张启道

王建群

王惠敏

石秉春

武凤林

张正年

黄剑峰
徐定茂

苏莉曼

乔国英

孙长峰
郭文祥



栽 专

在集团总公司领导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总公司志》编辑出版

了。这本书经过5年来广泛收集资料，多方征求意见，反复推敲，不断修改，比较全面、系

统地反映了北京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集团总公司)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状

况和开发建设成果，真实地记述了各方面工作和活动情况，是集团总公司历史的写照，起

到了“存史”的作用。希望大家运用这本志书提供的丰富资料，总结经验、揭示规律、指

导工作。

编纂志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盛世修志，功在当代，泽及后世。在《j匕京城

市建设开发集团总公司志》出版之际，谨向为志书编纂工作付出辛勤劳动、作出贡献的同
志们深表谢意。

从1977年成立的市统建办公室起至1995年，集团总公司已经走过了18年的发展历

程。18年来，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集团总公司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首

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

“十条批复”精神，按规划、有计划地在北京城区和近郊区进行统一规划、综合开发、配套

建设，先后开发建设了前三门大街、劲松、团结湖、双榆树、五路居、万泉河、慧苑、方

庄等40余片住宅区，竣工交用各类房屋1442．2万平方米(其中住宅1078．8万平方米)，提

供各类拆迁用房113．3万平方米；直接拆迁安置居民14205户。在开发建设中，遵循城市

建设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投资结构，不仅开发建设住宅、办公楼，还注重市政设施和配

套工程的建设，增加基础设施及绿化投资；积极为北京市有关单位提供各类拆迁用房，使

市民的居住条件不断得到改善。集团总公司作为北京市乃至全国第一家从事房地产开发的

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先行者的探索作用。过去的18年，集团总公司为缓解首都的住

房紧张状况，增加市政设施，改变首都面貌做出了重要贡献。

展望未来，再度辉煌的前景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满怀信心，决心在机遇和挑战面前，

按照房地产业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发扬开拓、拼搏、

团结、奉献的企业精神，扎扎实实地工作，努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

益，为首都的城市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卅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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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例

一、本志为北京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总公司志，由《北京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总公司志》编

纂委员会主持编纂。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遵循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方针、政策，对北京市建委统建办公室、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北京城市建

设开发集团总公司18年来的发展历程，做忠实的记述，力求使读者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

三、本志资料来源于有关历史文献、文章、历年统计资料、照片、图册等档案资料和

各单位、各部门由专人撰写和提供的资料。经过考订、核实，力求准确无误，科学地反映

客观情况。

四、本志的结构和体例，按照横分门类、纵写历史的要求，结合集团总公司的性质和

任务，志书篇目分为四类：一、组织机构；二、开发建设；三、企业管理；四、党群工作。

每类按篇、章、节三个层次分类，然后按时序纵写史实。体例采取述、记、志、图、表、录、

照片诸体并用，以志、图、表为主。 ．

五、本志断限。上限起自1977年10月12日北京市建委统建办公室成立，下限断至

1995年12月31日北京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总公司。

六、本志各篇志文、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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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北京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总公司是在北京市统一建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77年10

月成立的北京市建委统建办公室(以下简称统建办公室)，是组织城市统一开发建设的事业

单位，1980年9月，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将市建委统建办公室加以充实和调整，成立了北

京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总公司)，实行企业化经营，1992年10月，在总公司

的基础上组建了北京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集团总公司)。截至1995年底，开

发集团总公司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资产总额80亿元，净资产10．8亿元，累计完成投资111．2

亿元，结利12．2亿元，职工5300余人，具有年开复工面积300万平方米、竣工交用面积

100万平方米开发建设能力的全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集团。1993年，集团总公司被北

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1992年度重合同守信誉”单位f同年还被北京市经济百强评估

‘委员会评为“1992年度北京市经济百强”开发类企业第一名；1994年被国家建设部、国家

．统计局评为“首届中国房地产综合效益百强”企业第一名；1995年被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中国经济效益纵深行组委会评为“中国的脊梁”国有企业500强之一。

集团总公司在1977～1995年18年间，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

建设”的方针，开发土地1587公顷，先后建成了前三门大街、复兴门外大街、劲松、团结

湖、左家庄、五路居、慧苑、方庄等40多片住宅区，竣工交用各类房屋建筑面积1442万

平方米，相当于解放初期半个多北京城。其中交用住宅1078万平方米，为首都18万多户，

65万多人提供了舒适、方便、安静、优美的居住环境。1993～1995年，还以成本价向政府

提供10．6万平方米的安居用房。在建设住宅区的同时，还配套建成基础功能设施470项、

商业服务设施462项、文教卫生设施2264项工程，合计326万平方米，绿化小区面积140

多万平方米。与此同时，在住宅区红线以外，还无偿为市政府提供投资15亿元，先后建成

了团结湖路、广渠门外大街、人大北路、中轴路北段、成寿寺路、方庄路等20多条道路，

为解决北京城市基础设施不足作出了贡献。

、集团总公司成立以来，开发建设事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1977～1980年统建办公

室时期(3年)，开发建设住宅区20片，竣工各类房屋190．3万平方米，其中住宅157．3

万平方米，完成投资4．5亿元；1981～1992年总公司时期(12年)，继续开发建设住宅区

22片，竣工各类房屋1055．7万平方米，其中住宅779．2万平方米，完成投资71亿元；1993

～1995年集团总公司时期(3年)，新开发建设的住宅区有永定门外、方庄东、望京新城等

住宅区，竣工交用各类房屋建筑面积127万平方米，其中住宅110万平方米，完成投资28．6

亿元。

集团总公司是北京市房地产综合开发的主力军。1980～1995年，全市房地产开发企业

竣工各类房屋建筑面积3300万平方米，其中集团总公司竣工面积1465万平方米，占全市

交用面积的44％，15年全市完成开发建设投资355亿元，其中集团总公司完成投资111．2

亿元，占全市完成开发投资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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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总公司18年来，开发建设的40多片住宅区遍布全城，其中规划建筑面积在100万

平方米以上的有方庄、慧苑两大片；建筑面积在50～100万平方米的有五路居、香河园、前

三门、劲松、，团结湖等5片；建筑面积在20～50万平方米的有双榆树、左家庄、复兴门外

大街、万泉河、莲花河、塔院等10多片。这些新建的住宅区，像一朵朵鲜花，镶嵌在首都

城近郊区的大地上，使古老的北京增添了新的光彩。

集团总公司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在

房地产开发建设中，努力做好住宅区规划设计、征地拆迁、工程管理、材料设备供应、中

外合资、经营管理、物业管理、多种经营、职工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等各方面的工作，不

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在住宅区规划设计方面，统建办公室成立之初，在计划组设专职工程技术人员3名，专

管规划设计工作，后来改为规划处，并成立了规划设计研究所，专门负责规划工作。规划

设计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择优选定设计单位，组织审定规划设计方案，合理确定规划设计各

项技术经济指标。1977～1995年，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政府有关城市规划法规，因地

制宜，完成了各具特色的住宅区规划设计50片，规划建筑面积2287万平方米，其中不少

住宅区规划设计对城市面貌影响很大，得到各方好评，并获得奖励。前三门十里长街南侧

住宅区是旧城改造最早(1976年开工)最大(52万平方米)的一个项目，数十栋高楼一字

排开，横贯东西，气势雄伟，改变了南城的面貌。北京市东南郊的劲松居住区，建筑面积

81多万平方米，是70年代开发建设的最大住宅区。东直门外左家庄住宅区也是开发较早

(1979年开工)较大的住宅区之一，以其造型优美，布局合理、工期短、质量好、配套项目

齐全，物业管理先进，与美国纽约小石城住宅区结成友好小区而闻名。城北塔院小区面积

26．1万平方米，于1982年开工，是开发总公司采用规划设计竞赛办法；通过专家评议，群

众讨论，领导择优选定的第一个由清华大学建筑系设计的住宅区。香河园小区；规划建筑‘

面积81．3万平方米，1981年开始规划设计，1982年开工，1988年全部竣工，以其设计先

“进，居住舒适方便，环境优美，被评为北京市规划设计优秀项目。位于龙潭湖以南的方庄

住宅区，占地147公顷，规划建筑面积266万平方米，高层建筑占87％，人均绿地面积达

到1．4平方米，这是八十年代北京市(全国)兴建的第一个最大的住宅区。1986年开工建

设，到1995年已建成交用222．9万平方米，其中住宅165．1万平方米。1994年开始规划

设计的“望京新城”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开发建设的十大边缘集团之一，占地860

公顷，总建筑面积86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420万平方米，可供7万户(23～25万人)居

住。另有大中型公建等260万平方米，这是一项跨世纪住宅建设工程。1994年进行了开发

前期的准备工作，1995年底已开工83．6万平方米。 ，：

在开发区征地拆迁方面，统建办公室时期成立征地拆迁组，后来改为征地拆迁处，负

责办理建设用地征用手续，支付征地费用，进行拆迁安置等工作。1977～1995年征用建设

用地1587．6公顷，拆除旧房31．o万平方米，居民拆迁14205户，搬迁33815人，转工安

置劳动力6758人，单位拆迁461个。拆迁安置用房68．9万平方米，人均建筑面积由搬迁

前11．74平方米，增加到搬迁后20．03平方米，搬迁户的居住条件普遍得到改善。

在住宅区工程建设方面，统建办公室时期成立工程组，后来改为工程处，负责住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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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开工前的准备工作，编制开发区工程组织总设计，择优选定施工单位，组织协调开发

区的建设工作，进行工程质量检查和监督，组织工程的竣工验收等工作。1977～1995年组

织40多片、1900多万平方米的工程开工建设。1977年开复工面积101．1万平方米；1980’

年达到274万平方米；1988年达到377万平方米；1994年为269万平方米。新开工面积

1978年为84．2万平方米；1987年新开工面积达到139．8万平方米的高峰。竣工面积1977‘

年为38万平方米，1979年达到132．6万平方米，1989年达到331．7万平方米的高峰。在

开发工程建设中坚持按开发建设程序办事，注意按平面布置图组织建筑、市政施工单位分

期分区分批有条不紊地进入现场，协调施工，安排好住宅、附属及配套工程的配套建设，建

设一片、完成一片，交用一片。 ，

在住宅区开发建设经营管理方面，统建办公室时期财务预算委托建设银行北京分行代

管，1980年开发总公司成立后，从1981年开始自管，总公司由行政型事业单位，改变为独

立核算，自负盈亏，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单位。1992年11月为了适应市场竞争需要，成立

开发企业集团，增强了市场竞争能力。开发集团总公司自1980年以来在经济体制和经营管

理方面，为适应新形势，不断进行改革，1981年1月起随着市计委终止对统建工程的基本

建设投资，总公司也同时终止了与各区、县“四六分成”的建房方式，1982年1月开始实

行分地区房屋收费标准；1982年9月改革分房办法，改变过去向房管单位交房为开发公司

直接向用房单位交房，减少扯皮，缩短了分房时间。同年还改革工程核算办法，实行小区

成本核算，同时在总公司内部推行“四定一包”(定任务、定项目、定质量、定工期、包投

资额)的经济承包责任制，效果较好，当年节约投资2．5％。1984年开始实行工程招标投

标，在柳芳北里10．7万平方米的住宅小区，在全国范围择优选定施工单位，内蒙古第一

建筑公司中标，结果与同类工程比较工期缩短三年，造价每平方米降低50元。1992年开发

集团总公司成立后，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

管理科学”的原则，先后与中国轻工业总公司等8个单位成立了北京颐安房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与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等10个单位成立了岳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时集团总公

司对各分公司实行委托法人制，直接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对所属紧密层企业的管理，坚持

以资产为纽带，抓好工资总额的控制，经理班子的聘用以及资产处置、增值、收益三项工

作。集团总公司成立以后，根据市场变化，改变粗放型经营模式，建立效益型新经营机制，

1994年开复工面积达269万平方米，销售收入11．6亿元。

在工程材料设备供应方面，统建办公室时期设立了统建材料设备公司，改为总公司以

后，材料设备公司增加了材料设备处的职能，其主要任务是供应“三材’’(钢材、水泥、木

材)和一、二类机电设备，保证工程建设的需要。材料设备公司组织货源，建立储备，供

应施工单位，开展建筑材料的经营管理。18年来总计供应钢材81．7万吨，水泥320．3万

吨，木材41．7万立方米，保证了开发建设工程的需要。集团总公司成立以后，材料设备

公司变为独立法人，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建材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三年上了三个台阶：

1992年实现利润230万元，1993年407万元，1994年531万元。

在物业管理方面，1983年3月总公司成立第一房屋管理经营公司，1990年12月成立

第二房屋管理经营公司，其主要任务是对开发总公司竣工交用的住宅区进行验收、管理、维

修和对居民进行服务。1983年～1995年(12年)共验收管理住宅区30片，建筑面积450

万平方米。房管公司积极转换房管经营机制，探索由行政福利型管理向经营服务型管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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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房管新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集团总公司所管辖的450万平方米住宅区，已有一半

以上实行了物业管理，受到广大居民的欢迎。房管公司依据合同和契约，对投入使用和竣

工的建筑场地、配套设施以及室外环境、房屋维修、安全保卫、园林绿化、道路养护等实

行专业化管理，为租用人提供全方位综合性服务。设立公司、房管处两级接待室，24小时

值班，加强预检预修与零修服务，努力做到“水电零修不过夜，土建维修三日内有结果一。

房管公司管辖的方庄方城园二区、芙蓉里小区、坝河东里、安华西里一区，1994年被评为

北京市优秀管理住宅小区，其中芙蓉里小区与坝河东里1992年还被评为全国文明住宅小

区。

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集团总公司自1977年开始就逐步在机关内部及所属单位建立并

健全党的组织、工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起到了领导、监督和保证的作用。在精神文明建

设中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工作。

一是组织政治学习，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集团总公司各级党组织，认真组织

广大职工学习历次中央会议文件，提高认识，并认真贯彻执行。1978年冬组织学习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文件，明确了全党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

的方针；1979年三、四月间学习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明确在中国实现

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4年10月学习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内容；学习中共十四大文件，明

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学习中共十四届五

中全会文件，明确了经济体制要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营方式要从粗放

型经营向集约型转变，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企业改革的重点是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等，并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二是组织学习中共中央和北京市有关城市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规范企业的行

为。组织学习了邓小平同志1978年10月在北京视察前三门高层住宅时的谈话，改进住宅

规划设计；学习中共中央书记处1980年4月提出的对首都建设方针四项指示，推动社会秩

序、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建设，学习1981年2月中央书记处关于劲松、团结湖

两个住宅区问题的指示，开展“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大讨论，改进住宅区的开发

建设和管理；学习1984年9月国务院《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

行规定》，推动城市建设综合开发的改革与发展；学习1987年5月20日北京市政府颁布的

《关于城市建设综合开发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全面改进综合开发的经营管理。

三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注重思想工作的实效。集团总公司在加强经济建设

的同时，始终把思想政治工作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来抓，加强领导，在“从严治党、从严治

企业、从严带队伍”上下功夫；改革并完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形成大参与、大循环、大

政工的工作格局和专群结合的思想政治工作网络；以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为载体，改进思

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坚持领导干部率先垂范。

四是思想政治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自觉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将企业改

革和经营生产中的主要问题，作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将培养社会主义

“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职工队伍，作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

设的着眼点和落脚点。， ‘

“

(执笔人：黄重光、张文辉、张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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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记

(1977年10一1995年12月)

1977年

10月12日 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北京市建委统建办公室”(以下简称统

建办公室)。统建办公室为局级单位，下设办事组、计划组、拆迁组、材料设备组。主要任

务是在北京市建委领导下，负责组织和监督检查有关区、县、局实现批准的统建计划工作。

10月20日 市建委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王家扬在市委第一会议室召集会议，宣布统

建办公室领导成员组成，主任宋汝棼(兼)、副主任苏兆林(兼)、闰世增(兼)、刘振汉。

．12月24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计划委员会通知，追加统建住房投资3000万元(其中

补上年国务院各部委统建住房欠款700万元)。

1978年

2月10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由市政府出资出料，统建办公室负责组织开发建设

马连道小区。小区规划用地10．8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12．6万平方米，其中住宅11万

平方米。 ，

3月4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由市政府出资出料，统建办公室负责组织开发建设十

字坡小区。小区规划用地7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12．7万平方米，其中住宅11．1万平

方米。

4月27日 前三门大街配套工程西段开始动迁。共拆除旧房336间，建筑面积5048平

方米；拆迁177户，754人，7月20日结束。

5月18日 前三门大街配套工程东段开始动迁。共拆除旧房273间，建筑面积3432平

方米；拆迁163户，649人，6月11日结束。

10月26日 北京市基建指挥部将西便门小区的建设、经营任务移交给统建办公室。小

区规划用地3．6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9．7万平方米，其中住宅7．9万平方米。 、

11月2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由统建办公室负责开发建设左家庄居住区。居住区

规划用地36．56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45．83万平方米，其中住宅40．28万平方米

12月8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由统建办公室负责开发建设蒲黄榆居住区。居住区

规划用地12．2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20．1万平方米，其中住宅16．8万平方米。

12月30日 全年征用农田、拆迁腾空用地185．6万平方米，为前三门大街、团结湖、

劲松等大片统建工程提供了建设用地；共拆迁房屋2091间，6万平方米，安置拆迁居民759

户，3120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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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

2月16日 北京市建委批准，由统建办公室负责开发建设莲花河小区。小区规划用地

17．5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其中住宅20万平方米。

4月6日 北京市建委批准，由统建办公室负责开发建设崇文东小区。小区规划用地。

4．5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其中住宅9．4万平方米。

5月27日 北京市基建工程指挥部将复兴门外大街居住区的建设、经营任务移交给统

建办公室建设、经营。居住区规划用地5．·3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15．5万平方米，其中

住宅12．o万平方米。

6月30日 上半年统建工程累计开复工面积140万平方米，完成投资7100万元；建工

局累计开复i面积41．6万平方米；房管局累计开复工面积53．7万平方米；各区县累计

开复工面积45．7万平方米。

7月10日 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在海淀、丰台、朝阳：石景山四个区征购农田作为统

建用地，上半年已征购4277亩。 ．

8月17日 北京市建委批准，由统建办公室组织开发建设新源西里小区。小区规划用

地7．8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8．7万平方米，其中住宅7．1万平方米。

11月22日 北京市基本建设委员会批复，同意试行由中央单位和市属单位直接交投

资、交材料，’参加北京市的统一建设。

12月30日 全年统建工程完成投资额1．98亿元，开复工218万平方米(其中住宅194

万平方米)，全年竣工91．3万平方米(其中住宅77．9万平方米，生活服务设施等配套工、

程8万平方米)。 、

1980年

2月4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由统建办公室负责开发建设万泉河小区。小区规划用

地18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26．64万平方米，其中住宅23万平方米。

4月19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由统建办公室与海淀区人民政府共同组织开发魏公

村小区。小区规划用地11．6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11．1万平方米，其中住宅9．49万

平方米。 、
，

5月20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由统建办公室负责开发建设黄庄南小区。小区规划

用地12．93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21．18万平方米，其中住宅17．83万平方米。

8月10日 团结湖住宅区的南区、北一区、北二区3个住宅小区的49栋18万平方米

住宅已交付使用。 。

8月22日 为解决竣工后的交用问题，市建委主任宋汝棼在劲松住宅区主持召开现场

会，建工局、房管局、市政局、公用局、统建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参加了现场会。

9月30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总公

司)，总公司为市政府局级企业单位，承担北京市统一建设地区的规划设计、征地拆迁、工

程建设、房屋管理等综合开发建设任务。

11月7日 北京市基本建设委员会批复：同意开发总公司机关设置7个处；综合计划

处、规划处、工程处、财务处、地用拆迁处、材料设备处、小城镇开发处；2个室：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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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工作办公室。同意总公司下设4个开发公司和1个材料设备公司：

北京市第一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原复外大街住宅小区筹建处)；

北京市第二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原双榆树住宅小区筹建处)，

北京市第三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原左家庄住宅小区筹建处)I

北京市第四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原劲松住宅小区筹建处)，

将原统建办公室材料设备公司改为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材料设备公司。

12月26日 总公司下发职工请假、考勤制度、福利待遇、财务开支等项工作的具体规

定，要求全体职工认真遵照执行。

2月21日 北京市副市长赵鹏飞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落实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劲松、

团结湖两个住宅区建设问题。
’

4月25日 劲松、团结湖住宅区领导小组召开总结“五一”战役大会，市建委主任宋

汝棼总结“五一”战役取得的成绩，新交用房屋15万平方米，完成了原交用的48万平方

米房屋的配套设施。

6月18日 中共北京市委决定，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建立临时党委。霍景林任

总公司临时党委书记；黄纪诚任总公司经理；曹健华、刘振汉、李仲春任总公司副经理。经

北京市委组织部研究，同意黄纪诚、曹健华、刘振汉、李仲春为临时党委委员。

9月9日 经总公司党委讨论决定，并报经北京市委建工部批准，总公司党委建立以下

办事机构；办公室(党政合设)、组织处、宣传处、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

9月16日 总公司学习推广唐山住宅小区工程全面经济大包干经验，成立了。大包

干”小组，确定了“大包干”试点单位。

9月19日 总公司党委召开办公会，决定从即日起将总公司政工办撤销，明确了党委

部门的机构设置、负责人、职责范围以及有关问题。
’

9月22日 总公司临时党委讨论决定：总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由李仲春、陈万祥、范

崇义组成；李仲春兼总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组长，陈万祥为总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

筹备组副组长。 ．

。

9月25日 经北京市委建工部批准，总公司建立临时团委。总公司临时党委决定，徐

方红为临时团委负责人。 ‘．

11月20日 总公司临时党委决定各公司机构设置、职责范围和人员编制方案；四个开

发公司设四科一室(计划规划科、工程科、地用拆迁科、财务预算科、办公室)。干部编制

33～44人，工人编制10人；材料设备公司设八科一室(组织科、宣传科√计划科、设备科、

企业管理科、基建科、劳动工资料、财务科、办公室)，各公司建立工会、团委。．

11月28日 总公司临时党委决定：陈万祥任第一开发公司党支部副书记；陈万祥、刘

宝岭任副经理。刘存厚任第二开发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刘存厚、史光东、薛启功、王书才

任副经理。王宝仁任第三开发公司党支部副书记，王宝仁、李毓嵩、赵文发任副经理。李

日荣任第四开发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李日荣、耿江、黄国民任副经理。霍瑞之任材料设备

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李佐君、祖宜生任副经理。孟秀英、黄重光、高学谦任总公司办公室

副主任。林峰、陈铮池任总公司规划处副处长。赵丙珍任总公司计划处处长。王恩、刘乃
7



淦任总公司工程处副处长。伍伯逵、白志诚、王尚元任总公司地用拆迁处副处长。韩珈任

总公司小城镇开发处副处长。张文辉、寇炎增任总公司财务处副处长。范崇义任总公司组

织处副处长(兼保卫处副处长)。孙韵萼任总公司宣传处副处长。杨才松任总公司工会副主

席。徐方红任总公司团委副书记。

11月28日 总公司临时党委讨论决定，总公司建立工会筹备委员会，由李仲春、杨才

松、许萌、史光东、赵文发、耿江、吴碾孩、孙韵萼、白志诚、徐方红组成。李仲春兼任

工会主席，杨才松任副主席。

1982年

1月18日 总公司召开1982年统建工程机电设备计划会议。

1月19日 总公司团委召开“共青团表彰先进大会”。

2月26日·总公司在历史博物馆礼堂召开1982年度首届表彰先进大会。15个先进集

体和227名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 ．．、

3月12日 总公司发出通知，颁布执行《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会计制度》。

3月14日 总公司确定了“四定一包”(定任务、定项目、定质量、定工期、包投资

额)经济合同(试行)办法。

． 3月27日 总公司临时党委召开表彰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党员大会，1个先进党支部和

28名优秀党员受到表彰。

4月15日 总公司临时党委召开“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总结大会，30个先进集体和

31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

”4月28日 总公司临时党委决定：机关党支部由5人组成，刘朝群任支部书记。

6月4日 总公司临时党委决定：材料设备公司建立纪律检查筹备组，由3人组成，霍

瑞之兼任组长，王万成任副组长。

6月23日 总公司临时党委决定：成立教育处和职工学校，黄重光、梁虹任副处长和

副校长。 ，

9月27日 总公司向市政府报送《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哄抢和侵占国

家资财的决定>的情况的报告》。

9月29日 总公司临时党委向市委报送《关于在党内开展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坚

持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情况的报告》。
‘

、

10月5日 总公司临时党委决定：成立职工教育委员会，委员由10人组成，李仲春任

主任，黄重光、祖宜生、徐方红任副主任。

10月11日 总公司临时党委召开扩大会，研究如何开创城市建设开发工作新局面。

11月2日 市建委批准总公司成立教育处和职工学校。

1983年

2月28日 总公司召开党委扩大会，总结1982年工作，部署1983年工作。张百发、张

世绩、苏兆林到会并讲话。

3月16日 总公司召开共青团第一届代表大会。

4月6日 总公司召开为期3天的政治工作会议，研究落实市委建工部政治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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